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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营改增”有关事项的公告

日期： 2016­6­8

各市场参与主体：

为做好“营改增”试点工作，确保“营改增”工作顺利实施，现将有关涉税事宜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价税分离方案

为促进证券市场发展，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顺应降低行业税负的政策要求，本所各项市场收费将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实施价税分离，即分离后的

价税合计不超过原收费标准。

二、增值税涉税信息登记

1、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且按照增值税的相关政策需要从本所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级结算参与人上市公司、会员等市场主体，应根据本

所要求，及时登记增值税涉税信息。

上市公司、会员的增值税涉税信息通过业务专区“首页—资料填报—增值税发票信息管理”登记。其中，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在本年度6月17日以前完成登

记；中小板上市公司应在本年度7月8日以前完成登记；主板上市公司应在本年度8月8日以前完成登记；会员的增值税涉税信息填报功能将于近期开通，具

体时间本所另行通知。一级结算参与人的涉税信息本所将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直接获取，首次不需登记。

各市场主体登记的涉税信息如有变动，应及时通知本所更新。其中，上市公司、会员应于本所发出收费通知次一交易日前在业务专区自行更新；一级

结算参与人应于变动当月最后一个交易日0点之前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客户信息登记表》，联系本所更新。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办理零星收费业务时需要本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填报完整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客户信息登记表》并加盖公章。

3、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单位及个人无需办理涉税信息登记。

三、专用发票领取手续

现场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须持专票联系人（领取人）身份证明，至本所财务部领取；选择邮寄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由本所按照登

记在册的发票寄送地址，向专票联系人（领取人）寄送。

本所将于发出上市费和会员费收费通知的次一交易日按照各市场主体提供的开票信息及联系方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待各主体缴清费用后邮寄。本

所将于每月底就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代收的交易经手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次月邮寄。

如因未及时缴费导致增值税专用发票超过认证期而无法抵扣的，本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相关事宜

1、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参与主体应及时办理增值税涉税信息登记及变更手续，如因未及时办理或登记信息有误，导致专用发票开具延误、信息

错误、邮寄丢失等情形，进而影响后续专用发票抵扣的，本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2、如国家税收政策发生变化，本所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业务流程和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一六年六月六日    

 

附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客户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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